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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放射卫生技术服务行为的通知 
吉卫监督发〔2021〕1号 
各市（州）卫生健康委，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卫生健康局、梅河口市卫生健康局,省职业病防治院： 
为进一步规范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检测评价行为，建立完善管理制度，加强放射诊疗质量控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全省实际，现将规范放射卫生技术服务行为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禁超资质开展技术服务 
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许可资质范围、许可事项内开展检测、评价技术服务。各医疗卫生机构选择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时，应认真查验技术服务机构的从业资质(在吉开展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应在省卫生健康委门户网站上公布资质认可信息)，确保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建设、检测评价工作顺利进行，督促技术服务机构规范从业。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含已公示资质认可信息的外省在吉开展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超出资质许可范围出具的预评价报告、控制效果报告，不予受理，不予以审核审查，不得予以组织验收。 
二、提升技术服务能力水平 
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要及时更新放射卫生相关技术规范标准，对新颁布实施的放射卫生技术规范标准应认真组织学习，尤其是国卫通〔2020〕18号文件中强制性卫生行业标准《医用X射线诊断设备质控检测规范（WS76-2020）》等新颁布及相关代替标准的学习，不断提升检测评价能力。 
三、规范检测评价从业行为 
技术服务机构应严格按照放射卫生相关技术规范标准,认真开展检测评价服务。凡标准规范明确的检测项目必须全部检测,不得少测漏测,并客观真实出具相关数据。个别项目确因设备原因不能检测的,验收检测项目需由设备厂方书面确认和医疗卫生机构加盖公章认可,状态检测项目应详细标注说明。省职业病防治院作为吉林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的质量控制机构对在吉林省内开展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实施质量控制。质量控制的相关规定由省职业病防治院另行制定。 
四、规范外省在吉技术服务工作 
自2021年4月1日起，在吉开展放射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含已备案），必须重新到省职业病防治院进行申请、审核、登记，达到相关要求（见附件1）。经省卫生健康委审核后，在门户网站上公布资质认可信息，方可在吉开展放射卫生技术服务。外省在吉开展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应服从省职业病防治院的质量控制，质量控制结果应由省职业病防治院及时报送省卫生健康委。 
五、及时报送相关工作信息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含外省在吉技术服务机构）应于每年1月10日和7月10日前向省职业病防治院上报本机构前两季度在吉开展放射卫生技术服务工作所有技术服务的检测（监测）结果（见附件2）。省职业病防治院于每年的1月20日前将前一年度全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情况汇总表（见附件3）报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对法定代表人、单位地址、资质范围、许可事项以及专业技术人员、检测仪器设备、联系方式等，以及其它可能导致单位运营状况发生改变的,应主动、及时提交相应材料向省卫生健康委报告,并将变动后的相关资料重新向省职业病防治院提交核审。 
六、推行技术服务信用预警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按照属地原则依法对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含外省在吉技术服务机构）进行监督检查，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依法及时予以纠正，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要将超出资质认可范围从事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未经检测出具数据、篡改检测数据、使用非本机构专业技术人员从事技术服务活动、冒名代替他人签字、未按要求保存检测评价技术服务影像资料、技术人员多机构从业、未及时如实上报工作情况和检测（监测）数据、以及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文件资料等行为纳入黑名单管理。对被纳入黑名单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含外省在吉技术服务机构）将视失信程度，在省卫生健康委微信公众号、门户网站、信用吉林向全社会公布，实施信用预警并通报全省医疗卫生机构，调整对其监督执法频率。对检查发现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含外省在吉技术服务机构）不具备资质条件要求的、多次出现擅自简化检测评价工作程序和相关内容、检测评价技术服务原始记录，档案资料弄虚作假的，应及时报请省卫生健康委予以处理。 
联系人：省卫生健康委  孙立新，联系电话：0431-88906338 
    省职业病防治院 陈 彬，联系电话：0431-85851987 
    附件：1.在吉开展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相关要求 
         2.吉林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工作情况汇总报告 
         3.吉林省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情况年度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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